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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修正「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與教練及體育團體獎勵金發給辦法」及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訂定說明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與教練及

體育團體獎勵金發給辦法 

名稱：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與教練

及體育團體獎勵金發給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獎勵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績優運動選手、

教練及公私立各級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或體育團體，

以培訓優秀運動選手，提昇

運動水準，推展全民運動，

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獎勵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績優運動選手、

教練及體育團體，以培訓優

秀運動選手，提昇運動水

準，推展全民運動，特訂定

本辦法。 

 

一、有鑑於全身障運選手，部分選

手係由學校訓練輔導參賽獲

獎，故納入體育團體獎勵金受

獎對象。 

二、體育團體，係指本市體育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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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體育處。但有關參加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績優選

手、教練及學校或體育團體

獎勵金之發放，其主管機關

為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並依臺北市政府組

織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二項

規定委任本市體育處執

行。 

 

增定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為

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如下： 

一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

動會、全國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

民運動會及全國原住

民運動會獲頒獎狀之

選手及其有功教練。

二至三個直轄市、縣

（市）參賽者，發給

第一名獎勵金，四至

五個直轄市、縣（市）

參賽者，發給前二名

獎勵金，六個以上直

轄市、縣（市）參賽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如下： 

一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

動會、全民運動會及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

動會獲得前三名之選

手及有功教練。 

       

 

 

 

 

 

 

 

一、第一款獎勵對象增加全國原

住民運動會選手及教練。 

二、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全國

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競賽規

程總則第八條及第九條：「依

各競賽種類（項目）獎勵辦法

辦理，並按參賽人數（單位）

標準，擇優獎勵：如報名 3

人以下（單位）錄取 1人（單

位），報名 4人至 6人（單位）

錄取 3人（單位），報名 7人

（單位）錄取 4人（單位），

報名 8人（單位）以上錄取 6

人（單位），並發給獎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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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給前三名獎勵

金。 

 

 

 

 

 

 

 

 

二  設籍本市一年以上之

市民，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為國家代表隊

選手，參加國際正式

錦標賽，獲國光獎章

或績優身心障礙運動

選手獎勵者。 

 

 

 

 

 

 

 

 

 

 

 

 

 

 

 

 

二  設籍本市一年以上之

市民，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為國家代表隊選

手，參加國際正式錦標

賽，獲國光體育獎章

者。 

 

 

 

 

 

 

 

另各競賽種類註冊須達 3個

單位以上，個人項目註冊人數

須達 2人以上，若未達前項比

賽條件，則取消該項比賽

（按：依據總則第四條，單位

即為「參賽單位」，係指臺灣

各縣市及金門縣、連江縣）。 

 

 

 

三、第二款由於績優身心障礙選

手代表國家參賽獲獎並無國

光獎章，爰增定績優身心障礙

運動選手為獎勵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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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導本市選手獲選為

國家代表隊，且參加

國際正式錦標賽並獲

國光體育獎章者之有

功教練。 

 

 

 

 

四  輔導本市選手參加全

國運動會、全國全民

運動會、全國身心障

礙國民運動會及全國

原住民運動會獲得金

牌數前三名之本市各

單項運動協會（委員

會）、或學校或經合法

 

 

 

 

 

 

三  指導本市選手獲選為

國家代表隊，且參加國

際正式錦標賽並獲國

光體育獎章者之有功

教練。 

 

 

 

 

四  輔導選手參加全國運

動會、全民運動會及全

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獲得金牌數前三名

之本市各單項運動委

員會或經合法登記立

案之體育團體。 

     

 

 

 

 

 

 

 

 

 

 

 

 

 

 

 

四、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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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立案之本市體育

團體。 

 

前項第一款參賽，指

完成報名程序並經該運

動會主辦單位公告成為

比賽項目者。 

 

 

 

 

 

 

 

明定參賽之定義。 

 
第四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之選手，獎勵金依下列

基準核發： 

一  個人項目： 

（一）第一名： 

1  全國運動會：新臺

幣三十萬元。          

2  全國全民運動會、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及全國原住

民運動會：新臺幣

十八萬元。 

（二）第二名： 

 1  全國運動會：新臺

第四條  符合前條第一款規定

之選手，獎勵金依下列基準

核發： 

    一  個人項目： 

        （一）第一名： 

1.全國運動會：新臺

幣二十五萬元。 

2.全民運動會及全

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新臺幣十

八萬            

元。 

（二）第二名：新臺

幣九萬元。 

一、全國運動會比照新北市獎勵

金額度調高至第一名：新臺幣

三十萬元、第二名：新臺幣十

五萬元、第三名：新臺幣十二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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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十五萬元。 

2  全國全民運動會、全

國身心障礙國民運

動會及全國原住民

運動會：新臺幣九萬

元。 

（三）第三名： 

1  全國運動會：新臺幣

十二萬元。 

2  全國全民運動會、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及全國原住

民運動會：新臺幣

六萬元。 

 

二   團體項目：按競賽規程

或比賽規則規定之獲

頒獎狀選手人數，每人

發給個人項目選手獎

勵金百分之五十。 

 

 

 

（三）第三名：新臺

幣六萬元。 

  

 

 

 

 

 

 

 

 

 

 

 

 

二  團體及球類項目：按競

賽規程或比賽規則規

定之選手實際報名人

數，每人發給個人項目

選手獎勵金百分之五

十。但田徑及游泳項

目，以實際下場比賽人

員為限。 

 

 

 

 

 

 

 

 

 

 

 

 

 

 

 

二、參酌「臺北縣政府績優體育團

體學校及個人獎勵或補助實

施要點」參、選手體育獎助金

團體項目獎勵金計算方式，以

獲頒獎狀之選手為限，以符公

平原則。 

 

另團體項目包括團體賽球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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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前項第一款規定之

選手，其成績創新大會紀錄

者，加發新臺幣三萬元；創

新全國紀錄者，再加發新臺

幣二萬元。 

 

年度內代表本市參加全

國或國際運動賽會選手成績

優異者，另得專案簽准加額

獎勵之。 

       

 

 

 

符合前項第一款規定之

選手，其成績創新大會紀錄

者，加發新臺幣三萬元；創

新全國紀錄者，再加發新臺

幣二萬元。 

 

（例如籃球、棒球、壘球、排球、

足球、手球、曲棍球、橄欖球等），

以及其他團體賽項目（包括田徑、

游泳接力，射箭、射擊、輪鞋、舞

獅運動、元極舞等非球類項目）。 

 

 

 

 

 

三、除全國運動會、全國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及全國原住民運動會之國內

賽會與獲頒國光體育獎章者

外，代表本市之體育參賽選手

有優秀表現、特殊貢獻，足供

楷模及典範者，採專案辦理

之。 

 

 

 

 



 8 

 
第五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之有功教練，獎勵金

依下列基準核發： 

一  指導選手參加四人以下

競賽項目： 

        （一）第一名： 

           1.全國運動會：新臺

幣十萬元。 

           2.全國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

國民運動會或全

國原住民運動

會：新臺幣五萬

元。 

        （二）第二名：  

1.全國運動會：新臺

幣四萬元。 

2.全國全民運動會、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或全國原住

民運動會：新臺幣

三萬元。 

        （三）第三名：新臺幣

第五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款規

定之有功教練，獎勵金依下

列基準核發： 

一  指導選手參加四人以

下競賽項目： 

        （一）第一名： 

           1.全國運動會：新

臺幣十萬元。 

           2.全民運動會及全

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新臺幣

五萬元。 

        （二）第二名：  

           1.全國運動會：新

臺幣四萬元。 

           2.全民運動會及全

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新臺幣

三萬元。 

        （三）第三名：新臺幣

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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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元。 

二  指導選手參加五人以上

競賽項目：前款獎勵金

乘以一點五倍。 

 

有功教練在二人以上時

，獎勵金以一份為限，由教

練按指導選手人數比例分配

。有功教練有兼任其他縣市

代表隊教練之情事，一律不

予獎勵。 

 

二  指導選手參加五人以上競

賽項目：前款獎勵金乘以一

點五倍。 

 

 

 

 

 

四、明定有功教練為兩人以上時

之獎勵金分配方式；另本獎勵

辦法係針對本市教練為主，故

有兼任其他縣市代表隊教練

均不予獎勵。 

 

 
第六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有功教練，依下列規定

認定： 

一  應具備該競賽種類 C級

以上教練資格。 

 

二  臺北市代表隊之教練應

具備該競賽種類 B 級以

上教練資格。 

 

第六條  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之

有功教練，依下列規定認

定： 

 

 

 

 

 

 

 

一、 參酌「高雄市體育獎助金發給

辦法」第六條第三款修正獎勵

金計算方式，以符公平原則。 

本條原為第六條第二項，修正

條文移至第五條第二項，以符

體例。 

二、 避免對於教練資格認定或獎

勵金發放過於寬鬆，增訂教練

證照制度具公正性，並與中央

法規訂定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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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賽種類無教練資格認

證項目者，不在此限。 

 

 

四  選手四人以下之競賽項

目：以選手於本市代表

隊選拔賽報名時自行指

定之教練為準。    

    

五  選手五人以上之競賽項

目：以秩序冊所載之教

練名單為準。 

 

有功教練指導選手人

數，獎勵至多以十五人為限。 

 

 

 

 

 

一   選手五人以下之競賽

項目：以選手於報名時

自行指定之教練為準。 

 

 

二  選手六人以上之競賽

項目：以秩序冊所載之

教練名單為準。 

           

有功教練在二人以上

時，獎勵金以一份為限，由

教練平分。 

 

 

 

 

有功教練有兼任其他

縣市代表隊教練之情事，

一律不予獎勵。 

三、 另因「臺北市基層運動選手訓

練站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

培訓教練需具備該競賽種類 B

級以上運動教練證，爰增訂本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 

四、 明定認定教練之時間基準點。 

 

 

 

五、 由於本市特教編班規定每班

最多十五人，故參酌增定教練

指導選手人數獎勵至多十五

人。 

 

 

 

本項修正條文移列至第五條第二

項，以符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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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

會，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

屆獲得第一名者，依下列基

準加發連勝獎勵金： 

       

 

 

 

 

 

 

 

 

 

 

 

 

 

 

 

 

 

 

第七條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

動會、全民運動會及全國

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於

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屆獲

得第一名者，依下列基準

加發連勝獎勵金： 

       

 

 

 

 

 

 

 

 

 

 

 

 

 

 

 

 

一、由於全身障運各項競賽參賽

者，多在六人（單位）以下，

然九十九年度發給獎勵金總金

額，已達新臺幣一億二七一五

萬五oo一元，是全國運動會（三

二四九萬餘）及全民運動會（二

二三 o萬餘）獎勵金總金額之

四倍至五倍，發給金額顯失平

衡。 

二、經查九十九年度全身障運發給

連勝獎金三七九六萬，已高於

全國運及全民運獎勵金總金

額，特別是團體項目獎金，組

成隊員與前一年度不同時，領

取連勝獎金容易引起爭議糾

紛且失公平性，另查臺北縣、

高雄市、高雄縣、臺中縣、桃

園縣，均無訂定身心障礙選

手、教練及體育團體連勝獎勵

金，故經衡酌全身障運舉辦目

的，參賽者人數及獎金發給金

額，調整連勝獎勵金加發基

準，為前開全國運動會連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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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

二十萬元；教練新臺幣

七萬元。 

二  技擊類項目可跨級併

計，但不可跨項目。 

三  團體項目：團體賽（成

隊）連霸獎勵金核計方

式，為參加團體賽項目

連續二次以上均獲得第

一名，比照個人賽項目

連勝獎勵金額規定發

給，並依獲獎人數第二

人以上每增加一人，加

給連勝獎勵金新臺幣五

萬元，總獲獎人數以競

賽規則規定下場人數為

限，合為全隊連勝獎勵

金。教練連勝獎勵金依

前款個人項目教練連勝

獎勵金金額，乘以一點

 

 

 

一  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

二十萬元；教練新臺幣

七萬元。（技擊類項目

可跨級併計但不可跨

項目） 

二  團體項目：團體賽（成

隊）連霸獎勵金核計方

式，為參加團體賽         

項目連續二次以上均

獲得第一名者，比照個

人賽項目連勝獎勵金

額規定發給，並依獲獎

人數第二人以上每增

加一人，加給連勝獎勵

金新臺幣五萬元，合為

全隊連勝獎勵金。教練

獎金依選手全隊連勝

獎勵金總和之三分之

一發給。  

 

勵金發給基準之二分之一，且

加發屆數以一屆為限。 

三、考量全民運及全身障運目的係

為推展全民運動而非競技活

動，外縣市對於全身障運均無

發放連勝獎金，全民運及全身

障運連勝獎金發給金額調整

為全國運二分之一，連勝屆數

以一屆為限。 

 

 

 

四、依據全國運、全民運、全身障

運實際參賽情形，明確訂定團

體賽（成隊）連霸獎勵金核發

條 件 ， 為 參 加 團 體 賽         

項目連續二次以上均獲得第

一名，且其參賽選手應與上屆

參賽選手相同人數達二分之

一以上，且發给連勝獎金總獲

獎人數以競賽規定下場人數

為限。 

五、教練指導選手參加五人以上



 13 

五倍發給。 

      

 

 

連續三屆以上均獲得第

一名者，於第三屆起，連勝

獎勵金為上屆之連勝獎勵金

再依下列基準加計： 

一  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

二萬元；教練新臺幣八

千元。 

二  團體項目：選手新臺幣

八千元。教練獎勵金依

選手全隊連勝獎勵金總

和之三分之一發給。 

          

代表本市參加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會

及全國原住民運動會之選

手，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

屆獲得第一名者，連勝獎勵

金加發基準，為前開全國運

動會連勝獎勵金發給基準之

 

 

 

 

連續三屆以上均獲得

第一名者，於第三屆起，連

勝獎勵金為上屆之連勝獎

勵金再依下列基準加計： 

一  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

二萬元；教練新臺幣八

千元。 

二  團體項目：選手新臺幣

八千元。教練獎金依選

手全隊連勝獎勵金總

和之三分之一發給。 

      

 

 

 

 

 

 

 

競賽項目時，發給獎勵金係為

指導選手參加四人以下競賽

項目獎勵金加發一點五倍，故

依發給倍數，將教練連勝獎勵

金修正為依前款個人項目教

練連勝獎勵金金額，乘以一點

五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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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且加發屆數以一

屆為限。 

 

連勝成績之計算，自九

十二年全國運動會、九十五

年全民運動會、九十五年全

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及一

百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起計

。 

 

 

 

 連勝成績之計算，自

九十二年全國運動會、九

十五年全民運動會及九十

五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

動會起計。 

 

 

 

 

明定全國原住民運動會之連勝成

績計算日期。 

 
第八條  選手參加個人或團體

競賽項目之成績，符合第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之給獎資格者，均發給獎

勵金。前項情形，如其成

績係以他項競賽之成績

累計，而未另進行競賽者

，除團體項目成績係以個

人項目成績累計，而選手

於個人項目成績未符給

獎資格，依團體項目發給

獎勵金外，不另發給獎勵

第八條  選手參加個人或團體

競賽項目之成績，符合第

三條第一款規定之給獎資

格者，均發給獎勵金。前

項情形，如其成績係以他

項競賽之成績累計，而未

另進行競賽者，除團體項

目成績係以個人項目成績

累計，而選手於個人項目

成績未符給獎資格，依團

體項目發給獎勵金外，不

另發給獎勵金。 

配合第三條內容增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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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第九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選

手及教練，獎勵金得比照

選手所獲國光獎章同等

級之獎助學金百分之五

發放。參加身心障礙競賽

項目者，為選手獲績優身

心障礙選手獎助學金之

百分之十。 

第九條  符合第三條第二款或

第三款規定之選手及教練

，獎勵金為選手所獲國光

獎章等級之獎助學金百分

之五。參加身心障礙競賽

項目者，為選手獲績優身

心障礙選手獎助學金之百

分之十。 

為獎勵青年選手積極爭取榮譽，依

「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

辦法」基準規定，三等一至三級未

領獎助學金者，比照領獎助學金者

額度發給。 

 

 
第十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之給獎資格之學校或

體育團體，獎勵金依下列基

準核發： 

一、第一名：新臺幣十八萬

元。 

二、第二名：新臺幣十二萬

元。 

三、第三名：新臺幣五萬元。 

前項學校或體育團體輔

導本市選手參加全國運動

第十條  符合第三條第四款規

定之給獎資格之體育團

體，獎勵金依下列基準核

發： 

一  第一名：新臺幣十八萬

元。 

二  第二名：新臺幣十二萬

元。 

三  第三名：新臺幣五萬

元。 

       

一、有關全民運及全身障運體育

團體連勝獎金發放之金額及

連勝獎金發給屆數限制，係比

照第七條選手及有功教練，以

符修法目標及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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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

屆獲得第一名者，除原發獎

勵金外，另加發連勝獎勵

金，並依所獲第一名之屆

數，每屆加發新臺幣五萬元。 

前項學校或體育團體輔

導本市選手參加全國全民運

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

會及全國原住民運動會，於

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屆獲得

第一名者，除原發獎勵金

外，另加發連勝獎勵金新臺

幣二萬五千元，且加發屆數

以一屆為限。 

 

有功學校或體育團體在

二個以上時，獎勵金以一份

為限，由學校或體育團體依

指導選手人數比例分配。 

 

 

 

 

 

 

 

 

 

 

 

 

 

 

 

連續二屆以上均獲得

第一名者，除原發獎勵金

外，另加發連勝獎勵金，

並依所獲第一名之屆數，

以新臺幣五萬元為準之等

差級數計給。 

 

 

 

 

 

 

 

 

 

 

 

 

 

 

 

二、鑑於全身障運部分項目獲得

第一名，但體育團體有二個以

上，故參酌本辦法第六條第二

款增定本款，明定體育團體獎

勵金發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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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申請發給獎勵金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

運動會、全國全民運

動會、全國身心障礙

國民運動會符合第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四款規定者，應填具

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

件與資料，於比賽後

三十日內向本市體育

處提出申請。 

 

二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原

住民運動會符合第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四款規定者，應檢具

大會所定之競賽規

程、選手名冊及獎狀

或成績證明，於比賽

後三十日內向本府原

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提

出申請。 

第十一條  獎勵金審核程序如

下： 

一  符合第三條第一款

或第四款規定者，

應檢具大會所定之

競賽規程、選手名

冊及獎狀或成績證

明，於比賽後三十

日內送本市體育處

報請審查。 

 

 

        

二  符合第三條第二款

或第三款規定者，應

於比賽後九十日內

檢具獲獎證明、設籍

證明，由本市各單項

運動委員會函送本

市體育會轉交本市

體育處核辦。 

一、明定申請獎勵金之方式。 

 

 

 

 

 

 

 

 

 

 

 

 

二、增列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為受

理申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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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三款規定

者，應於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核定獎章後三

十日內，填具申請表

並檢附相關文件與資

料送交本市體育處核

辦。 

前項各款申請書或應

檢附之文件及資料不完備

者，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或本市體育處應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或本市體育處應於收

件日或補正日後三十日內

，應將審核結果以書面敘

明理由，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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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核准發給獎勵金之處

分，應載明下列附款：「獲

獎選手、有功教練及學校

或體育團體，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銷

或廢止原核准處分之一

部或全部，並追回已撥付

之一部或全部獎勵：一、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

申請獎勵金或檢具之申

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

實情事。二、不當取得代

表隊資格。三、獎勵金申

請日期前一年內遷出戶

籍者。四、獎勵金申請日

期前二年內發生有辱團

體或違背運動精神，致有

損本市形象者。」 

有前項各款情形經

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原

核准處分，其已領取之獎

勵金，由主管機關書面限

期返還，逾期未返還者，

 
一、 有鑑於本市參加九十九年全

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發生

選手以涉嫌偽變造獎狀作為

參賽證明乙事，爰參酌「臺北

縣政府績優體育團體學校及

個人獎勵或輔助實施要點」第

十一點第二款，以及「高雄市

體育獎助金發給辦法」第十三

條，增訂附款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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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移送強制執行；涉及

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

關辦理，並且二年內不得

代表臺北市參加體育活

動，獎勵金申請日期起二

年內不得申請本辦法之

獎勵。 

 

 
第十三條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

動會、全民運動會，獲總

統獎或第一名，核發一百

五十萬元；副總統獎或第

二名，核發一百萬元；行

政院獎或第三名，核發八

十萬元。由本市體育總會

摯據具領。 

第十二條  年度內代表本市參

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

動會或全國身心障礙國

民運動會團體成績優異

者，本市體育處得專案

簽准加額獎勵之。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臺北縣政府績優體育團

體學校及個人獎勵或輔助實

施要點」第六點，增列卓越獎

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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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定之書表格

式，由本市體育處統一制

定之。 

 

 明定有關申請獎勵金時所需之各

種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統一制

訂。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

本市體育處及本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分別編列預

算支應。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

本市體育處編列預算支

應。 

 

條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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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

文，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十月二十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修正之

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十月二十日施行。 

條次遞移。 
 

 


